
【案例一】

未成年人误交“损友”

抢劫并挟持他人获刑

2018 年 8 月 1 日零时许， 未

成年被告人袁某、 殷某在成年被告

人周某、 李某的带领下， 携带甩

棍、 木棍在北京市某餐饮街， 以证

照不全为由打砸陈某的摊位并勒索

其财物， 后袁某、 殷某跟随周某、

李某将陈某挟持至陈某位于某区的

暂住地内， 对陈某进行殴打， 致其

轻微伤， 并强行让陈某通过微信向

周某账户转账 1500 元。 后周某、

李某、 殷某被抓获归案， 袁某主动

到案。 案发后， 袁某、 殷某的法定

代理人赔偿了陈某的经济损失， 陈

某对袁某、 殷某表示谅解。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周

某、 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带领

袁某、 殷某采用暴力、 胁迫手段入

户劫取他人财物， 其行为侵犯了他

人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 已构成抢

劫罪。 被告人袁某、 殷某犯罪时尚

未成年， 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

用， 均系从犯， 且能积极赔偿被害

人的经济损失并获得谅解； 袁某主

动到案并如实供述所犯罪行， 系自

首， 殷某如实供述所犯罪行， 故结

合本案具体情节对未成年被告人袁

某、 殷某依法减轻处罚， 并对殷某

适用缓刑。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 有关规定， 以抢劫罪判处被

告人周某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 剥

夺政治权利二年， 罚金 2.2 万元；

判处被告人李某有期徒刑十年， 剥

夺政治权利二年， 罚金 2万元； 判

处被告人袁某有期徒刑二年， 罚金

3000 元； 判处被告人殷某有期徒

刑一年六个月， 缓刑二年， 罚金

2000元。

【法官说法】

本案是一起成年人带领未成年

人实施暴力犯罪的典型案件。 现实

生活中，一些别有用心的成年人，为

降低自身的犯罪成本， 往往利用未

成年人辨别能力低、 自我保护能力

不足、社会经验少等弱点，拉拢、引

诱、 指使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活

动， 将未成年人带离正常的成长轨

道，严重损害未成年人未来发展，更

严重危害社会和谐稳定。 本案中的

两名未成年被告人袁某、殷某，均系

初中辍学后早早步入社会， 法治观

念淡薄，分辨是非能力弱，且家庭监

管教育不到位，受到不良朋辈影响，

导致走上犯罪道路。 未成年人要恪

守日常行为底线，遇事三思而后行，

注意净化“朋友圈”，乐交诤友，不交

损友。 未成年人的家庭监管也不可

缺失， 尤其对于过早步入社会的未

成年人， 家长应及时了解掌握其生

活动态、交往人员，帮助其过滤不良

信息，提高明辨是非能力；社区方面

也要加强对闲散青少年群体的日常

关注和法治教育， 多措并举提高其

防范意识和法治观念， 发现可疑苗

头及早进行有效干预。

【案例二】

未成年人外出打工

“上司”授意电信诈骗

2016 年 8 月至 2017 年 5 月

间， 被告人王某在北京市某大厦某

室成立某技术有限公司， 并雇佣被

告人石某等人分别担任经理、 业务

员， 以为客户办理信用卡的名义，

骗取 60余名被害人交纳“服务费”

等费用共计 40 余万元。 2017 年 2

月至 5月间， 未成年被告人张某通

过求职被上述公司招聘为“话务

员”， 后在被告人王某等人的授意

下， 采用上述方法骗得 5名被害人

共计人民币 3.1 万余元。 2017 年 5

月 10日， 上述被告人被抓获归案，

各被告人的亲属分别代为退缴了赃

款。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王某

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用虚构

事实、 隐瞒真相的方法， 骗取他人

钱财， 其中被告人王某是诈骗集团

的首要分子， 应当对集团全部诈骗

数额承担责任， 诈骗数额巨大； 被

告人石某应当对自身实施诈骗的数

额及其作为经理后集团犯罪的全部

数额承担责任， 其对集团犯罪承担

责任部分系从犯， 诈骗数额巨大；

被告人张某等人应当对各自实施的

诈骗行为承担责任， 诈骗数额巨

大。 鉴于被告人张某犯罪时不满

18 周岁， 认罪态度较好， 有积极

退赔表现， 依法对其予以减轻处罚

并宣告缓刑。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 有关规定， 以诈骗罪判处

被告人王某、 石某等人有期徒刑四

年六个月至一年六个月不等， 罚金

5000 元至 2000 元不等； 判处被告

人张某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一年，

罚金 1000元。

【法官说法】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上司”授意

未成年员工实施电信诈骗， 侵害他

人财产权益案件。 王某等人以合法

公司名义在互联网上发布招聘信

息， 未成年人张某通过求职应聘进

入王某的公司。在工作过程中，张某

发现存在虚假状况后已有所警觉，

但在王某等人的经济利益诱惑下，

仍听从其授意使用“话术”给被害人

打电话，致使多名被害人钱财被骗。

当前， 很多未成年人过早进入社会

打工，由于他们社会经验严重不足，

且远离亲友不能得到及时正确的引

导， 面对复杂问题不能理性分析判

断， 很容易为追求高薪而被一些披

着“合法外衣”的虚假机构利用，甚

至成为不法之徒违法犯罪的积极帮

凶。因此，对于在外打工的未成年子

女，家长一定要尽到监管职责，持续

了解其工作、生活状态，进行必要的

提醒和引导。 未成年打工者也要擦

亮眼睛， 多与信任的亲友进行沟通

交流， 注意审视工作环节的合法合

理性， 谨防盲目为追求经济利益而

触犯法律。

【案例三】

未成年少女为诱饵

组织卖淫敲诈勒索

2017 年 9 月至 10 月间， 被告

人?某组织同乡祝某某 （女 ， 15

岁）、 马某某 （女， 15 岁）、 杜某

某 （女， 17 岁）、 ?某某 （女， 17

岁） 等多名未成年女性， 先后在北

京市多个城区进行 6 起卖淫活动，

并收取嫖资。 事后?某以卖淫女为

未成年人为由， 以向公安机关报警

等借口为要挟， 先后向 6名嫖客勒

索钱财共计 3万余元。 其间， ?某

负责上述未成年人的日常住宿和生

活开销， 并提供避孕套、 手机、 收

款二维码等作案工具， 且主要由其

通过电话向嫖客勒索钱财， 所有嫖

资及敲诈勒索所得钱款均由?某统

一管理、 分配。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某

组织多名未成年人多次从事卖淫活

动， 其行为已构成组织卖淫罪； ?

某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以

被害人嫖娼未成年人为由， 敲诈勒

索多人钱财， 数额较大， 其行为亦

构成敲诈勒索罪， 应与其所犯组织

卖淫罪并罚。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 有关规定， 以组织卖淫

罪， 判处?某有期徒刑七年， 剥夺

政治权利一年， 罚金 1万元； 以敲

诈勒索罪， 判处?某有期徒刑二

年， 罚金 5万元， 决定执行有期徒

刑八年， 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罚金

6万元。

【法官说法】

本案是一起以 “未成年少女为

诱饵” 实施的组织卖淫和敲诈勒索

案件。 值得注意的是，在策划、预谋

犯罪过程中，被告人刘某以“未成年

不会被处罚”“这活来钱快”“挣钱四

六分成”等借口，拉拢、诱骗身边或

熟悉的未成年少女加入其团伙，后

通过控制未成年少女的经济自由等

手段， 一步步达到长期利用她们进

行犯罪的目的。 当前社会充斥着形

形色色各种诱惑，作为涉世不深、辨

识能力较弱的未成年人，应当自尊、

自爱、自强，自觉树立起道德和法治

意识的“红线”，切不可贪慕虚荣、轻

信他人； 在受到不法分子操控后要

积极想办法自救，择机报警寻求法律

保护。 此外，家庭温暖的缺失和社会

监督的缺席也是此类案件发生的间

接原因，家庭、学校和社会在给未成

年人提供良好基础环境的同时，更

应该结合时代的发展， 做好对未成年

人的心理关爱、价值观引导和性教育。

【案例四】

生父为满足个人贪欲

诱导女儿绑架他人

被告人黄某某与被告人黄小某

（女， 16 岁） 系父女关系。 2016 年 9

月期间， 黄某某向黄小某提议实施绑

架并索取赎金， 且多次翻看黄小某的

微信寻找作案目标。 后经两人预谋，

于 2016 年 9 月某日凌晨， 在北京市

某歌厅门口， 黄某某假扮黑车司机，

将黄小某及其朋友林某 （女， 17 岁）

带至一胡同内， 被告人黄某某对林某

实施恐吓、 捆绑， 致林某体表多处软

组织损伤（经鉴定为轻微伤），后黄某

某驾车将林某先后带至河北省、 山西

省某处房屋内实施拘禁。其间，黄某某

多次以电话威胁的方式向林某亲属索

要赎金 300万元，并花费林某 500 元。

同年 9 月 19 日， 民警将林某解救，

并将黄某某及黄小某抓获归案。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黄某某

伙同被告人黄小某以勒索财物为目的

绑架他人并索取巨额钱财， 其行为严

重侵犯了公民人身权利， 已构成绑架

罪。黄某某诱导未成年子女实施犯罪，

且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

黄小某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系

从犯； 鉴于黄某某到案后能够如实供

述所犯罪行，黄小某犯罪时尚未成年，

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 在亲属的帮助

下赔偿了被害人经济损失， 故对黄某

某予以从轻处罚， 对黄小某依法减轻

处罚。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有关规定， 以绑架罪判处被告人黄某

某有期徒刑十一年， 剥夺政治权利二

年， 罚金 2万元； 判处被告人黄小某

有期徒刑三年， 罚金 3000元。

【法官说法】

本案是一起亲生父亲诱导未成年

子女实施犯罪的典型案件。 被告人黄

小某来自离异家庭， 被告人黄某某作

为其生身父亲， 不仅未能承担起培养

教育其成为善良公民的责任， 反而为

满足个人贪欲， 劝说并诱导黄小某滑

进与其共同犯罪的泥潭， 并将犯罪的

魔爪伸向黄小某身边的未成年朋友，

严重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也违背

人伦常理。 “欲教子先正其身” “父

母德高， 子女良教”。 父母是子女的

启蒙老师， 父母一点一滴的 “言传身

教”， 能够影响甚至直接改变子女的

人生之路。 为人父母， 既有抚养孩子

长大成人的义务， 也有教育他们明白

事理、 不走弯路的责任。 每一位家长

都应当自觉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 为

子女树立正直善良、 诚实守信、 遵纪

守法的榜样， 让子女在耳濡目染、 潜

移默化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教育力量。

此外， 国家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不受侵害， 未成年人一旦遭到父母、

亲友逼迫、 诱导自己违法犯罪， 应当

相信国家、 相信政府， 勇敢地向司法

机关、 未成年人保护机构报案并寻求

保护。

（综合人民网、 北京法院网）

B5 专家坐堂
责任编辑 金勇 E-mail:fzbwjh@126.com

2020 年 6 月 30 日 星期二

www.shfzb.com.cn

别把孩子当“犯罪工具”
法官：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必须从严惩处

今年 4月， 两高两部联合发布 《关于依法严惩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的意见》， 依法从严惩治胁迫、 教唆、 引诱、 欺骗等利用未

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的行为， 在未成年人和有组织犯罪之间架起了一条“高压线”， 进一步传递出对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从严惩处

的信号。

今年以来， 我国各级法院严格依法办案， 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对成年利用者依法从严惩处， 切实加强法律的震慑力度； 对被利用的

未成年人， 坚持教育为主、 惩罚为辅的原则， 予以从宽处罚， 并开展后续跟踪帮教。

本期“专家坐堂” 以案释法， 通过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典型案例， 提醒家长们应端正言行、 树立榜样， 做好孩子成长道路上的领航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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